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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2 号）  

2013 年 11 月 06 日 发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 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办法》已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张勇 

                                2013 年 11 月 6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

议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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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依法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其受理、审理、决定等，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

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案件是指： 

  （一）不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其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行政

复议的案件； 

  （二）不服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而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 

  （三）其他依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 

  第五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复议办公室（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办公室）设在法制司，

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事项，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相关文件和资料； 

  （三）组织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提出审理建议，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四）对被申请人违反《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的行为提出处理建

议； 

  （五）依照有关规定参与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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